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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泰山

本报泰安 6 月 21 日讯(记者 赵
兴超) 近日，徐家楼街道办事处灵芝
小区拆除三分之一的花坛改建成停
车位。车主觉得好，但没车的居民觉
得破坏绿地不合适。

21 日，在灵芝小区 24 号楼前，居
民陈女士看着抹平的地面说：“这里
本来是花坛，改成停车位有点可惜。”
小区 6 座楼前，新增一些停车位，多
的 15 个，少的六七个。车位多是由楼
间的花坛改建。

小区一些车主说，虽然占用部分
绿地，解决停车难是个好事。“原先有

花坛，楼下最多停四辆车，回来晚了
只能停到别的楼下，有时候得停到小
区外，很不放心。”周先生说，现在划
定车位，每天一块钱，也能接受。车主
赵女士说，交停车费，花钱不多，但能
解决停车难也值。

《物权法》第七十六条第 6 款规
定，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
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
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
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，同时到房管局
备案，向规划局递交审批报告。

灵芝社区办公室工作人员说，

小区 1992 年建的，当时未规划停车
位。楼与楼之间的花坛做得比较大，
楼前仅能容一排车停放。征得居民
意见后，去除三分之一花坛扩容 3

倍以上车位。每月收 3 0 元车位费，
专项用于维护车位、安装监控系统
等。“居民多花点钱、牺牲一部分绿
地，但也减少居民间因停车产生矛
盾，同时保证了消防通道。”社区工
作人员说，社区只能因地制宜，避免
出现个人抢车位的情况发生。至于
手续问题，想先解决停车难，暂时没
有考虑到。

灵芝小区拆花坛改建停车位
车主说挺方便，没车的说不该“毁绿”

本报泰安 6 月 21 日讯
(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蔡
云峰) 欠账要不回来，用
增值税发票抵账，然后再卖
给企业，涉案发票金额达
200 万，一变压器配件推销
员倒卖发票面额 200 多万
被刑拘。

王强(化名)做变压器配
件推销员 20 多年。最近几
年，市场行情不好，他手中积
攒大量欠账。既不想失去老
客户，又想赶紧把钱收上来，
王强想出来一条“妙计”。不
少客户手中有没开出去的增
值税发票，让他们用手中的

增值税发票抵账。国家增值
税的税率为 17%，他按 6% 的
税率拿到发票，再按 8% 卖
给企业。除了摧回欠款还能
赚到差价。两三年时间，王强
接收并倒卖的发票面额达到
200 多万。

岱岳区公安分局经侦
大队民警在办理税务移交
案件时发现，王强倒卖增值
税发票的线索，将他列为网
上逃犯。6 月 16 日，民警在
河北武强县将其抓获，18

日，民警将王强带回泰安刑
事拘留，目前此案正在进一
步调查。

小区部分花坛已被拆除建成停车位。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

倒卖增值税发票

涉案两百多万被刑拘

21 日，市青少年“新华书店杯”建设幸福中国讲故
事、演讲比赛在新华书店六楼举行，全市各中、小学
46 名选手参加。 本报记者 白雪 摄

说说““幸幸福福”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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